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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岸区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区。武汉解

放前，这里曾是帝国主义列强的租界区和国民党政

权机关的重要驻地，也是革命者从事革命活动的重

要地区。

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后，革

命志士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在这里创办进步报

刊，传播马列主义：启发民众觉悟。

1922年7月，境内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组

织——江岸共产主义小组建立，此后中共组织在革

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23年初，在中共武汉

区委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在江岸举行震惊中外的

“二七”大罢工，首次证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

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白色恐怖下，中共组织顽强地领导革命斗争。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等

在这里领导革命运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

央在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

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土地革

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扭转大革命

失败的悲观情绪，点燃熊熊的革命烈火。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中共长江局、八路军办事

处和新四军军部设在境内，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

等在这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发动民众，团结民主

党派、各界爱国人士，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宣传中共

的抗日主张，组织捐款、捐物，为抗日军队提供生活

物资和武器装备。

抗战胜利后，在中共武汉市委的领导下，境内中

共各级组织发动民众“争自由、要民主，反内战、反饥

饿、反压迫”，“反搬迁、反破坏，迎接解放”，反抗国

民党反动统治，指挥全市开展人民解放战争第二条

战线的重大斗争。全区中共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

武汉周边各城工部成功地渗入并开展地下斗争；各

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进步社团团结在中共组织

周围，支援和配合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消灭国民党

军队有生力量的战斗，有步骤、有计划地完成接管城

市的各项准备工作，取得武汉解放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江岸地区相继建立起中国共产

党的各级组织。1952年7月江岸区委成立后，巩

固人民民主政权，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稳定

市场、“三反”、“五反”、整党建党；恢复和发展国民

经济；积极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完成

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

济建设。其间，中共组织迅速壮大，党的建设不断

加强。

1957--1966年，江岸人民在江岸区委的领导

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展经济，全区各项事业

有较大发展。1957--1960年间开展的“大跃进”和

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

成，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和中共党内的“反右倾”斗争，使社会主义建设和

党内民主生活受到损害。1961年后，区委贯彻执

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中央工作

会议精神，总结经验教训，克服三年暂时经济困难，

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江岸区各级中共组织和政

府机构受到冲击，一度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工作

被迫停顿。1971—1975年，逐步恢复区委的领导

和中共各级组织的活动，通过批判极“左”思潮、贯

彻整顿方针，全区政治、经济社会事业有相当大的

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共江岸区委领导全区党员干部

和市民，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制

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全面纠

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整顿和健

全中共党的组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中共的各项政

策，调动人民积极性。区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和民主法制

建设，在搞活经济、繁荣江岸、管好城市、服务人民等

方面取得成绩。1992年初，邓小平巡视南方的讲

话，进一步推动全区的改革和发展。区委提出社区

经济的发展战略，建立具有社区特色的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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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后，中共江岸区委进一步推动社区经

济的民营化、股份化和集约化，将可持续发展战略

作为推动全区政治、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主

要思路，全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中共江岸区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出适合

江岸的发展战略，全区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

2000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25．04亿元，财政收入

4．08亿元，位于全市城区前列，引进外资、内资和

出口创汇比1991年分别增加10倍以上。

进入21世纪，中共江岸区委坚持以“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发展、开放、创新”为主

题，实施科教兴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社区经

济一体化、治城育人一体化、城乡建设一体化，大力

发展开放型城区经济。2004年，全区实现区域生

产总值97．17亿元，同比增长3．5％；实现全口径

财政收入15．8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59亿元，均比

上年同期增长6％；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01亿

元，同比增长39％。全区社会事业Et益繁荣，社会

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面貌明显改观，民主法

制建设不断推进，中共组织建设全面加强。

至2004年底，江岸区先后被确定为国家可持

续发展实验区、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区、全国科普示

范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区、全省社区建设实验区，

先后获得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

区、全国创建文明单位先进区、全省双拥模范区、全

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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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组 织

一、中共江岸地方组织

1922年1月，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秘书

干事项英，由中共武汉区委书记包惠僧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成为境内第一个共产党员。7月，中共

汉口组和江岸组成立，中共汉口组负责码头、租界

人力车、棉花打包等工厂企业的党员和党的工作，

组长是林育南；中共江岸组主要负责京汉铁路沿线

及江岸刘家庙一带铁路工厂的党员和党的工作，组

长是项英。

1923年6月，项英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江岸分工会负责人之

一的张连光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3年秋至

1924年初，中共武汉区委在境内设江岸、轮驳工会

及江岸铁路十人秘密小组。1924年春，境内有江

岸、轮驳工会及汉口等6个小组。江岸小组有党员

9人，轮驳小组有党员7人。5月13 El，江岸党组

织遭敌人破坏。1924年秋至1926年5月，江岸地

区曾设邮电和江岸工人等中共支部。1926年4

月，汉口部委建立，直属中共武汉地委。9月，江岸

等部委属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1927年5

月，汉口市委设江岸特别区委员会。

中共江岸部委员会下辖江岸铁路机务处支部、

江岸铁路车务处支部、江岸铁路工务处支部、江岸

铁路工人子弟学校支部等基层组织。7月，中共江

岸部委改组为中共江岸区委会，直属湖北省委管

辖。区委常委由余茂怀、柯良才等组成，省委委员

余茂怀任区委书记(后调任省委常委)。10月上

旬，江岸区委有租界车夫、邮政、租界市政、汉口英

美烟厂、德华烟厂、租界码头、水务等工人支部。

1928年1月下旬，中共江岸区委下辖铁路支部3

个、街道支部1个、农村支部5个，约有党员50人

～60人。2月，江岸划归夏口县委指挥，后夏口县

委未成立。

3月初，江岸区委书记丁超被捕后叛变投敌，区

委组织被破坏。9月中旬，中共江岸区委改为汉口

第四区委，有租界车夫、汉口英美烟厂、邮政3个支

部，党员约100名。10月上旬，中共汉口第四区委改

为汉口第三区委。10月下旬，中共汉口第二、三区

委合并，成立中共汉口区委，直属中共湖北省委领

导。当时，境内有租界车夫、邮政、租界市政、汉口英

美烟厂、德华烟厂、租界码头等工人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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